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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应用网址及用户注册 

（一）应用网址 

成品油经营企业，通过全国石油市场管理应用（以下简称

“石油应用”）或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（以下简称“企

业端”）进行注册或登录（建议使用火狐、谷歌浏览器），网址： 

石油应用：https://oilsyggs.mofcom.gov.cn/oil/index.html 

企业端：https://ecomp.mofcom.gov.cn/loginCorp.html 

（二）企业端用户注册 

成品油经营企业（批发、仓储、零售企业），若未注册过

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账号，请先进行注册。 

 

在账号注册信息页面，填写账号信息、选择账号类型（境

内企业）、账号联系人信息，确认信息无误，点击【注册】即

可。 

https://oilsyggs.mofcom.gov.cn/oil/index.html
https://ecomp.mofcom.gov.cn/loginCorp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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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1.找回密码：企业用户密码为注册时自行设置，可通过注

册时预留的手机号和邮箱找回密码。若无法找回，请联系省级

或市级主管部门查询账号或重置密码。 

2.企业若已有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账号，可登录后直

接添加应用。 

（三）添加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 

成品油经营企业（批发、仓储、零售企业），注册完成后

登录，点击左侧菜单【增加应用】，查找全国石油市场管理应

用，进行【申请】，申请成功后，点击“进入应用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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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已添加过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，可通过“我的应

用”菜单，直接【进入应用】，不需要每次登录都进行添加。 

 

二、批发仓储企业备案 

（一）填写备案申请 

根据企业的经营类型，选择《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备案信

息表》进行填写，所有内容填写完整，点击【提交】完成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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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 

注意： 

1.若企业的经营类型为只是“零售企业”，不用填写批发仓

储企业备案信息。 

2.若提交《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备案信息表》时，提示“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存在。”，说明已经用其他账号填写过企业

信息，需用之前填写信息的账号进行登录，不能重复提交。若

忘记之前的账号，可联系省级或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查询。 

 

 

说明：需上传的材料，可以上传图片或 PDF 格式，且文

件大小不超过 50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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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备案信息删除 

批发仓储企业备案信息提交后，若企业发选择错经营类型

（比如零售企业选择填写了批发仓储企业备案信息），可再次

登录，通过“企业备案-批发仓储企业备案”功能，在省级商务

主管部门未确认之前，均可自主删除备案信息。 

删除时，账号内需至少保留一条企业信息，若企业为“零

售”类型，请先在“企业管理-零售企业管理”功能，添加零

售企业基本信息，完成后再删除批发、仓储备案信息。 

 

 

（三）打印《备案回执单》 

批发仓储企业备案信息提交后，需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进

行确认，备案确认通过，可打印《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备案

回执单》；若备案退回，则需进行信息补正后重新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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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批发仓储企业标注 

根据《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中第二十七条要求，成品油

批发仓储企业如有备案信息不真实、证照过期或失效、受到行

政处罚情况的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予以标注。 

批发仓储企业备案通过后，列表中的“标注情况”默认为

“正常”状态。若被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标注后，列表中会显示标

注内容，点击可查看详情，被标注期间无法打印备案回执，若

重新被标注为“正常”状态，可以打印回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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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批发仓储企业变更 

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，信息发生变更时，通过“企业备案-

批发仓储企业变更”功能，点击右上方的【＋添加变更申请】

可以提交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变更信息。 

 

在变更信息页面，填写需要变更的内容，点击【提交】完

成变更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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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发仓储企业提交变更信息后，可通过列表查看变更状态。

主管部门“变更确认通过”，备案信息按变更后内容变更；“变

更确认未通过”，备案信息不变，企业可根据主管部门意见，

重新提交变更申请。 

 

说明： 

①企业每次只能提交一条变更申请。 

②企业提交变更申请后，在主管部门未确认前，可以删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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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重新提交。 

三、零售企业基本信息 

（一）填写基本信息表 

根据企业的经营类型，选择《成品油零售企业基本信息表》

进行填写，所有内容填写完整，点击【提交】完成。 

注意： 

1.若企业的经营类型为只是“零售企业”，不用填写批发仓

储企业备案信息。 

2.若提交《成品油零售企业基本信息表》时，提示“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已存在。”，说明已经用其他账号填写过企业信

息，需用之前填写信息的账号进行登录，不能重复提交。若忘

记之前的账号，可联系省级或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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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零售企业管理 

零售企业基本信息提交后，可再次登录，通过“企业管理-

零售企业管理”查看基本信息，并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。 

若企业选择错经营类型，可自主删除。删除时，账号内需

至少保留一条企业信息，若企业为“批发”“仓储”类型，请

先在“企业备案-批发仓储企业备案”功能，添加备案信息，

完成后再删除零售企业。 

 

四、企业报表 

根据相关要求，成品油批发、仓储、零售企业应当每月通

过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应用”报送上月度油品购销存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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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报表上报 

企业根据经营类型，通过“企业报表”功能，选择相应报

表进行填报。点击右上角的【+添加报表】，选择“报表日期”，

进行报表填报，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【提交】，完成上报。 

以“仓储企业月报”为例，批发、零售企业月报操作流程

一致，报表指标略有不同。 

 

 

说明： 

1.报表报送权限： 

批发、仓储企业月报：备案信息省级已确认，即可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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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企业月报：已填写零售企业基本信息表，即可上报。 

2.报表首次填报后，之后续连续上报月报，报表不允许倒

序上报。 

3.报表中所有信息为必填项，没有请填 0，最多保留 2 位

小数。 

（二）企业报表查看、修改 

企业填报完成后，可以通过企业列表中的【查看】，进行

相应月份报表查看；若需要修改报表，可通过【修改】，进行

相应月份报表修改。 

 
 

 

 


